
[image: image1.png]


B类
公开


梁财复〔2021〕14号
关于梁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102号建议的答复

寸永勐代表：

您提出《关于及时下拨梁河一中非税收入的建议》，交由梁河县财政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；千秋大业，教育为先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，是推动科学发展、促进社会和谐的迫切要求。财政部门坚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历来重视梁河教育的发展，坚持把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统筹安排资金，2020年拨付教育资金达33559万元，有力促进了全县教育事业加快发展。由于近年来开展扶贫工作，特别去年梁河县脱贫摘帽，财政部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，影响了拨付梁河一中非税收入。今年以来，财政局已返还梁河一中49.4万元。目前，财政部门正在梳理完善非税管理的相关规定，下步将加大资金的拨付力度。

寸永勐代表，您提出的建议很好，希望您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财政工作。

梁河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7月15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徐德任18306977799

抄送：县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县政府督查室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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